
一
般
程
序

获取案源 立案呈批 出示执法证件实
施调查检查

不听证

行政处罚
决定书

听证

行政处罚
告知书

制作现场检查笔
录、询问笔录

收集相关证据、写出
调查终结报告、提出

处理意见
集体审议

送达回证当事人陈述
申辩集体审议

组织听证 受理 申请 需告知当事
人听证权

立卷归档结案执行送达回执

简易程序 出示执法证件 调查违法事实
收集必要证据

告知当事人处罚事实、理由
依据、处罚意见及相关权利

当场处罚
决定书 送达回证 归档

一、一般程序

二、简易程序

三、行政许可审批程序

接件
（接受申请人申请）

合法性
审查

不予受理
发放《不予受理通知书》

符合不予受理情形
发放

《申请材料补正通知书》
需要补正材料

受理
发放《受理通知书》

材料符合要求

审批

办结，制证

取件
（接件窗口领取，办理领证手续）

合格

通知申请人整改不合格

整改结果整改合格

不予批准

整改后仍不合格

到期不整改

材料补正后符合要求

四、救济渠道

陈述申辩、行政复议、召开听证。

五、咨询、监督投诉方式

1.窗口咨询或投诉：耿马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城市管理股，电话号码：0883—6126528，地址：青年路62号。


